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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为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“要活跃资本市场、提振投资者信心”及

国常会提出的“要大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，要采取更加有力有效措施，

着力稳市场、稳信心”的指导思想，践行以“投资者为本”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，

维护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体股东利益，进一步提

升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，公司制定了“质量回报双提升”行动方案。2024 年度，

公司“质量回报双提升”行动方案贯彻落实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聚焦主业，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步伐 

公司始终坚守“患者生命质量第一”的使命和“做医药行业领先者”的愿景，

专注生命健康领域，持续以患者临床需求为导向，通过 AI 提高研发效率，进一

步强化在创新药与高壁垒复杂制剂平台上的领先优势。同时加大管理创新力度，

全面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，积极应对行业政策变化，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。

2024 年度，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8.75%。 

二、以投资者为本，积极分红高额回购共享发展成果 

根据本集团 2024 年度经营业绩情况和整体财务状况，董事会决议通过 2024

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：以实施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

股本为基数（不含本公司已回购但未注销的股份数量），向本公司全体股东每

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1.00 元（含税）。本次不送红股，不进行资本公积转

增股本。 

为增强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，维护投资者利益，增强投资者信心，基于对

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以及未来发展的信心，公司 2024 年继续实施了 A 股及 H 股

股份的回购，回购用途均为注销注册资本。2024 年度，公司累计使用了人民币



62,727.72 万元回购了 A 股股份 1,719.84 万股（其中 1,647.46 万股已注销），累

计使用港币 25,147.70 万元回购了 H 股股份 975.25 万股（其中 277.88 万股已注

销）。 

三、多维度开展投资者关系活动，持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

公司自上市以来始终重视境内外投资者关系工作质量，致力使投资者关系工

作制度化、常态化。近年来，公司通过业绩推介会、机构投资者反向路演、券商

策略会、互动易平台等多种形式，搭建了多元化的沟通渠道。同时积极运用视频、

一图速览等可视化传播形式，生动展示公司在生产经营、研发创新、ESG 等多

方面成果，通过投资者更易解读的披露形式、更高频接触的资讯平台，精简高效

地宣传与解读，增强公司公告的可读性和触达性。公司已连续 5 年获深交所信息

披露最高评级（A 级）。 

2024 年，公司组织了 5 场业绩说明会，接待投资者调研 17 场共 167 人，参

加券商组织的行业策略会 55 场，研究机构发布的研报或点评报告 36 篇。 

四、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，推动长期可持续发展 

作为一家 A+H 股上市公司，公司在总结过去治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，积极

践行 ESG 发展理念，从制度、组织架构着手，用实际行动推动公司治理水平得

到进一步提升。在 ESG 战略的深入践行下，持续打造成长的坚实内核，不断构

建可持续发展新动力。在原有的管制体系下，设置了 ESG 考核指标（占比 10%），

包含了 ESG 管治、环境目标及碳减排目标等维度，切实推动 ESG 工作落实，推

动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年3月27日 

 


